
2021 年度上海海洋大学科学技术奖申报通知

根据《上海海洋大学科学技术奖励规定》，2021 年度上海海洋大

学科学技术奖申报工作安排如下，请各相关学院积极组织。

一、申报奖种及等级

校科学技术奖包含三个类别：自然科学类、技术发明类、科技进

步类。

授奖分为三个等级：一等奖、二等奖和三等奖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、自然科学奖：

（1）从事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，取得重大科学发现；

（2）主要论文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发表2-5年，权属学

校；主体内容在国外完成的，需有对方主要完成单位或完成人的授权

书。

（3）其科学结论为国内外同行引用或应用。重点是要有论文论著，

和同行的引用和应用。

2、技术发明奖：

（1）核心技术必须已取得授权发明专利，并提供相关知识产权证

明，包括发明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、植物新品种

权。核心技术必须取得授权发明专利。

（2）且整体技术应用必须达1年以上，要有应用证明，包括生产

证明、使用证明、效益证明、技术转让合同等。



3、科技进步奖：

（1）经过科学技术评价或有知识产权证明。科技评价包括鉴定、

评审、验收、权威部门检测、行业审批、发明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集

成电路布图设计权、植物新品种权、标准、高新技术转化认定、技术

市场登记、新产品认定等。

（2）整体技术应用 1年以上，要有应用证明，包括生产证明、使

用证明、效益证明、技术转让合同等。

三、推荐部门

校科学技术奖候选对象由学院、处、直属部门推荐。推荐部门对

所推荐的候选项目材料应认真审核，并提出部门推荐意见，学院需出

具院学术委员会意见（主任签字）和党政联系会意见（加盖推荐部门

公章）。

四、申报时间、流程及材料要求

1、申报材料受理截止日：9月 27 日

2、材料要求：

（1）初审材料：上海海洋大学科学技术奖推荐书、附件的合订

本，提交 1份。

（2）通过初审的项目，待收到正式通知后，另行提交如下材料：

（推荐书、附件）的合订本 5份，电子材料（申报书合成 1个 pdf 文

件、全部附件合成 1个 pdf 文件）1份；《上海海洋大学科学技术奖申

报汇总表》书面稿和电子稿各 1份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

1、未获奖的项目必须取得新进展、新成果，才能再次申报。

2、同一完成人不能两次及以上作为项目的第一完成人参加同年

度校科学技术奖申报。

3、已获校级及以上奖励的项目，不得申报校科学技术奖。

4、同一年度同一支撑材料不得在校科学技术奖申报中重复使用；

已作为校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支撑材料使用过的成果（包括论文、专

利和报告等），不得在之后的校科学技术奖申报中再次使用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周婷婷

地点：行政楼 621 室

联系电话：61900066

附件 1：上海海洋大学科学技术奖推荐书

附件 2：《上海海洋大学科学技术奖推荐书》填写说明

附件 3：上海海洋大学科学成果奖申报汇总表

附件 4：上海海洋大学科学技术奖励规定

（科技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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